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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阳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豫 1330 环责改字〔2025〕14 号

桐柏益新建材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1330MA44AK6L76
地址：桐柏县黄岗镇大石桥村姜庄组

法定代表人：顾卫淼  
我局于 2025 年 11 月 21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

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接群众反映后，南阳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

现场检查，你单位未生产，检查发现你单位厂区内有一辆非道

路移动机械装载机正在作业，且非道路移动机械铲车未挂环保

标识牌，现场对该非道路移动机械铲车发动机铭牌进行查看，

该装载机发动机铭牌，排放阶段为G2GYMCL0649F60第Ⅱ阶段。

经调查，你单位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

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1、你单位于 11 月 21 日

提供了营业执照壹份（共 1 页），主要证明你单位名称、地址、

经营范围；

2、你单位于 11 月 21 日提供了法定代表人顾卫淼身份证复

印件（共 1 页），主要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； 
3、你单位于 11 月 21 日提供了张超身份证复印件（共 1 

页），主要证明委托人身份信息； 
4、你单位于 11 月 21 日提供了委托书材料壹份（共 1 页）， 

主要证明张超是你单位的委托人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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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你单位于 11 月 21 日提供了排污许可证证明壹份（共 1 
页），主要证明你单位属于简化管理类单位；

6、你单位于 11 月 21 日提供了工资表壹份（共 1 页），主

要证明你单位属于微型企业；

7、你单位于 11 月 21 日提供了信用中国网站材料壹份（共

1 页），主要证明你单位两年内未受到同类处罚； 
8、你单位于 11 月 21 日提供了环评审批文件壹份（共 3

页），主要证明你单位建设项目环评已审批； 
9、你单位于 11 月 21 日提供了验收文件壹份（共 6 页），

主要证明你单位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已验收；

10、我局执法人员于 11 月 21 日制作现场勘察示意图壹份 
（共 1 页）、现场照片壹份（共 6 页）、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笔

录壹份（共 4 页）、调查询问笔录壹份（共 5 页），主要证明

你单位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

道路移动机械的违法事实。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四十三条

第四款 城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大气环境质量状况，划定并公布

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。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

法行为和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第七十四条第二款 违反

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款规定，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

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

门责令停止使用，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。的规定，现

责令你单位:
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@correctImmediately
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：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。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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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，如你(单位)

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我厅(局)将依法处理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南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六个月内向淅川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如你单位拒不改

正上述违法行为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 南阳市生态环境局（@）

 2025 年 11 月 24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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